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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 研 究 背 景  

 

 自《 內 地 與 香 港 關 於 建 立 更 緊 密 經 貿 關 係 的 安 排 》(CEPA) 

的 實 施 以 及 “ 9+2＂ 《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合 作 框 架 協 議 》 的 簽 署

後 ， 香 港 與 內 地 的 經 濟 聯 繫 不 斷 加 強 。 從 地 理 條 件 上 ， 深 圳

是 香 港 通 向 內 地 的 交 通 大 門， 在 區 域 的 經 濟 發 展 背 景 下， 港

深 跨 界 交 通 需 求 一 直 持 續 増 長，因 此 需 要 不 斷 完 善 跨 界 交 通

基 建 設 施 來 維 繫 長 遠 發 展 。  

 

 港 深 兩 地 政 府 十 分 重 視 跨 界 交 通 設 施 的 規 劃 建 設，2004

年 6 月 ， 兩 地 政 府 簽 署 的 《 關 於 加 強 深 港 合 作 的 備 忘 錄 》 中

明 確 提 出 “ 有 關 東 部 通 道 (即 東 部 過 境 通 道 )和 蓮 塘 口 岸 的 問

題 ， 雙 方 同 意 交 換 資 料 及 意 見 ， 探 討 是 項 建 設 對 加 強 香 港 與

內 地 的 陸 路 交 通 聯 繫 的 影 響 ＂ 。  

 

 蓮 塘 ∕ 香 園 圍 口 岸 的 選 址 位 於 現 有 文 錦 渡 和 沙 頭 角 口

岸 之 間 。 在 香 港 側 面 ， 擬 議 口 岸 在 打 鼓 嶺 區 域 內 ， 附 近 有 香

園 圍 等 多 個 原 居 民 鄉 村 ； 在 深 圳 側 面 ， 口 岸 在 蓮 塘 區 域 內 ，

緊 鄰 西 嶺 下 村 的 南 及 東 面 。  

 

 

 2006 年，港 深 政 府 同 意 成 立「 深 港 興 建 蓮 塘 ∕ 香 園 圍 口

岸 聯 合 研 究 小 組 」（ 以 下 簡 稱 「 聯 合 研 究 小 組 」 ） ， 共 同 探

討 相 關 問 題，並 由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政 府 規 劃 署 和 深 圳 市 規 劃

局 共 同 委 託 內 地 研 究 顧 問 開 展《 深 港 興 建 蓮 塘 /香 園 圍 口 岸 前

期 規 劃 研 究 》 。 研 究 工 作 於 2006 年 12 月 全 面 展 開 。 希 望 從

互 惠 互 利 、 促 進 港 深 兩 地 持 續 發 展 的 基 礎 上 ， 研 究 興 建 蓮 塘

∕ 香 園 圍 口 岸 的 必 要 性 和 可 行 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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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08 年 3 月，港 深 政 府 同 意 成 立「 港 深 邊 界 區 發 展 聯 合

專 責 小 組 」（ 以 下 簡 稱 「 專 責 小 組 」 ） ， 統 籌 、 協 調 和 督 促

港 深 兩 地 有 關 邊 界 鄰 近 地 區 土 地 規 劃 發 展 的 研 究 工 作，並 下

設 「 蓮 塘 ∕ 香 園 圍 口 岸 前 期 規 劃 工 作 小 組 」（ 以 下 簡 稱「 規

劃 工 作 小 組 」）取 代「 聯 合 研 究 小 組 」，負 責 統 籌 及 督 促《 深

港 興 建 蓮 塘 /香 園 圍 口 岸 前 期 規 劃 研 究 》的 工 作，並 向「 專 責

小 組 」 匯 報 工 作 進 度 及 成 果 。  

 

 經 過 深 入 的 研 究 以 及 港 深 兩 地 政 府 的 緊 密 合 作，「 專 責

小 組 」 於 今 年 9 月 召 開 的 第 二 次 會 議 上 ， 通 過 了 《 深 港 興 建

蓮 塘 /香 園 圍 口 岸 前 期 規 劃 研 究 》的 主 要 建 議，並 同 意 落 實 興

建 蓮 塘 ∕ 香 園 圍 口 岸 的 跟 進 工 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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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研 究 目 的  

 

港 深 雙 方 政 府 同 意，《 深 港 興 建 蓮 塘 /香 園 圍 口 岸 前 期

規 劃 研 究 》需 要 達 成 以 下 研 究 目 的 ： 在 互 惠 互 利 、 促 進 港 深

兩 地 持 續 發 展 的 基 礎 上 ， 從 策 略 性 、 宏 觀 和 通 盤 的 角 度 ， 來

研 究 蓮 塘 /香 園 圍 口 岸 的 發 展、功 能 及 效 益。研 究 的 工 作 必 需

搜 集 和 綜 合 分 析 兩 地 相 關 經 濟 發 展 數 據 、 港 深（ 及 粵 東 ）的

未 來 發 展 規 劃 及 政 策、 預 測 兩 地 交 通 增 長 和 需 求、 以 及 口 岸

興 建 對 港 深 發 展 的 影 響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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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跨 界 交 通 現 狀 分 析  

 

1. 客 運 交 通 的 増 長 趨 勢 和 特 徵  

 

 在 1998 至 2005 年 間 ， 香 港 與 內 地 跨 界 客 運 總 量 以 年 均 約

8.7%的 速 度 持 續 増 長 。  

 

1998-2005年港深陸路跨界客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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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05 年，香 港 與 內 地 跨 界 客 運 總 量 共 1.54 億 人 次。其 中 ，

港 深 陸 路 客 運 佔 了 91%， 達 每 日 38.5 萬 人 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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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根 據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政 府 規 劃 署 2006 年 跨 界 旅 運 統 計 調

查，香 港 與 內 地 的 跨 界 旅 客 主 要 是 居 於 香 港 人 士，於 2006 年 佔

總 量 的 73.5%； 居 於 內 地 的 香 港 人 佔 8.6%， 而 來 自 內 地 的 旅 客

則 佔 14.6%。 隨 著 CEPA 的 簽 署 及 赴 港 「 個 人 遊 」 政 策 的 實 施 ，

內 地 旅 客 所 佔 的 比 率 有 明 顯 的 上 升 趨 勢 ， 至 2007 年 底 ， 約 佔

15.6%。  

 

 

2006年按跨界旅客類型劃分的比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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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 交 通 分 擔 比 率 而 言，2005 年，香 港 與 內 地 的 跨 界 旅 客 主

要 使 用 邊 界 列 車 ， 約 佔 59%， 其 餘 的 旅 客 則 主 要 使 用 巴 士 （ 包

括 旅 遊 巴 士 及 穿 梭 巴 士 ） 以 及 私 家 車 出 行 ， 約 佔 32%。  

 

 從 整 體 跨 界 旅 客 的 空 間 分 佈 來 看，2005 年 來 往 於 香 港 至 廣

東 省 東 部 地 區 （ 如 深 圳 的 鹽 田 區 及 龍 崗 區 、 東 莞 東 部 、 惠 州 及

粵 東 地 區 ） 的 陸 路 旅 客 達 每 日 7.4 萬 人 次 。  

 

2. 貨 運 交 通 的 増 長 趨 勢 和 特 徵  

 

 在 1993 至 2005 年 間 ， 香 港 與 內 地 跨 界 貨 運 總 量 以 年 均 及

以 噸 計 約 5.9% 的 速 度 穩 步 増 長 。 在 2005 年 ， 按 照 貨 運 方 式 劃

分 的 跨 界 貨 運 分 擔 比 率 ， 水 運 （ 包 括 河 運 和 海 運 ） 和 公 路 運 輸

共 佔 99.5%，其 中 公 路 運 輸 約 佔 30%。2005 年 的 港 深 公 路 跨 界 貨

運 交 通 量 達 每 日 2.7 萬 架 次 ， 比 較 1993 年 的 增 幅 超 過 四 成 。  

 

 根 據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政 府 規 劃 署 2003 年 跨 界 旅 運 統 計 調

查 ， 港 深 陸 路 跨 界 車 輛 以 貨 櫃 車 和 其 它 貨 車 為 主 ， 佔 整 體 的

73.1%。 隨 著 小 汽 車 的 配 額 增 多 ， 至 2007 年 底 的 同 類 型 調 查 顯

示 ， 陸 路 跨 界 貨 車 比 率 已 下 降 至 59.4%。  

2007按跨界旅客類型劃分的比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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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3、2006及2007年港深跨界車輛種類構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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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從 跨 界 貨 運 交 通 的 地 區 分 佈 來 看，2003 年 的 陸 路 貨 運 交 通

起 訖 點 主 要 是 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， 其 中 深 圳 約 佔 55%， 並 持 續 上

升 至 2007 年 底 的 約 63%。  

 

 從 統 計 分 析 ， 來 往 港 深 兩 地 的 陸 路 貨 運 交 通 流 向 主 要 是 從

香 港 港 口 及 香 港 西 部
1
至 深 圳 西 部

2
， 佔 總 量 的 35.8%。 由 香 港 東

部
１

或 港 口 至 深 圳 東 部
２

的 交 通 量 約 佔 16%， 其 餘 由 香 港 西 至 深

圳 東 或 香 港 東 至 深 圳 西 方 向 的 交 通 量 約 佔 19%， 後 兩 者 皆 為 新

口 岸 的 潛 在 需 求 。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香 港 東 部 和 西 部 的 劃 分 是 依 據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規 劃 署 的 《 跨 界 旅 運 統 計 調 查 》。 東 部

包 括 新 界 東 北 、 新 界 東 南 、 東 九 龍 、 港 島 中 東 部 。 西 部 包 括 新 界 西 北 、 新 界 西 南 及

荃 灣 /葵 青 區 、 西 九 龍 和 東 九 龍 以 外 的 地 區 、 港 島 西 區 。  
2 深 圳 東 部 包 括 鹽 田 區 、 特 區 外 中 部 物 流 組 團 （ 布 吉 、 平 湖 、 橫 崗 ）、 龍 崗 中 心 組 團

（ 龍 城 、 龍 崗 、 坪 地 ）、 東 部 工 業 組 團（ 坪 山 、 坑 梓 ）、 東 部 生 態 組 團（ 葵 涌 、 大 鵬 、

南 澳 ）、東 莞 東 部、惠 州 及 更 遠。中 部 包 括 羅 湖 區、福 田 區、特 區 外 中 部 綜 合 組 團（ 龍

華 、 觀 瀾 、 坂 雪 崗 ）、 東 莞 中 部 及 更 遠 。 西 部 包 括 南 山 區 、 特 區 外 寶 安 中 心 組 團 （ 新

安 、 西 鄉 、 福 永 南 部 ）、 西 部 工 業 組 團（ 福 永 北 部 、 沙 井 、 松 崗 ）、 西 部 高 新 組 團（ 公

明 、 光 明 、 石 岩 ）、 東 莞 西 部 及 更 遠 。  



 - 9 -

3. 跨 界 口 岸 交 通 的 運 行 情 況  

 

 研 究 對 跨 界 口 岸 交 通 運 行 的 分 析 主 要 採 用 了 2005 年 的 資

料 和 數 據。在 2005 年，港 深 之 間 共 有 羅 湖 鐵 路 及 落 馬 洲 ／ 皇 崗、

文 錦 渡 及 沙 頭 角 三 個 公 路 跨 界 口 岸 。 羅 湖 鐵 路 口 岸 只 承 擔 港 深

之 間 的 跨 界 客 運 交 通 ； 三 個 公 路 口 岸 皆 為 客 貨 綜 合 性 口 岸 ， 其

中 落 馬 洲 ／ 皇 崗 口 岸 主 要 承 擔 香 港 至 深 圳 、 東 莞 、 廣 州 及 更 遠

地 區 的 跨 界 交 通 ； 文 錦 渡 口 岸 主 要 承 擔 香 港 至 深 圳 龍 崗 區 、 東

莞 中 東 部 、 惠 州 及 更 遠 地 區 的 跨 界 交 通 ； 它 也 是 唯 一 可 提 供 鮮

活 貨 檢 疫 的 通 道 ； 沙 頭 角 口 岸 則 為 輔 助 性 質 ， 主 要 服 務 深 圳 鹽

田 區 、 龍 崗 區 及 珠 三 角 以 東 地 區 。  

 

 從 各 口 岸 2005 年 的 運 行 情 況 來 看，落 馬 洲 ／ 皇 崗 口 岸 的 港

深 跨 界 客 運 處 理 能 力 ， 以 及 深 方 的 皇 崗 口 岸 車 輛 處 理 能 力 、 文

錦 渡 口 岸 的 客 運 處 理 能 力 都 已 經 飽 和。自 2007 年 深 圳 灣 口 岸 及

落 馬 洲 支 線 口 岸 （ 深 方 為 福 田 口 岸 ） 相 繼 落 成 啟 用 後 ， 各 口 岸

的 擠 塞 情 況 有 明 顯 的 改 善 ， 但 東 部 口 岸 因 地 理 環 境 的 限 制 ， 仍

然 處 於 比 較 緊 張 狀 態 。  

 

 由 於 現 狀 口 岸 通 行 能 力 不 足 ， 造 成 皇 崗 、 文 錦 渡 及 沙 頭 角

口 岸 兩 側 經 常 有 車 輛 排 隊 。 2005 年 調 查 顯 示 ， 在 港 深 口 岸 排 隊

的 貨 車 平 均 每 小 時 可 超 過 160 架 ， 高 峰 小 時 更 達 390 架 。 例 如

港 方 文 錦 渡 口 岸 的 貨 車 排 隊 高 峰 小 時 可 長 達 3 公 里 ， 由 口 岸 沿

文 錦 渡 路 延 伸 至 上 水 圍 一 帶 ， 影 響 該 地 區 城 市 交 通 的 正 常 運

行 。 深 圳 也 有 同 樣 的 問 題 ， 隨 著 深 圳 市 中 心 城 區 由 羅 湖 口 岸 地

區 不 斷 向 東 西 兩 面 擴 展 ， 皇 崗 、 文 錦 渡 口 岸 巳 經 被 城 市 中 心 區

包 圍 ， 一 方 面 缺 乏 拓 展 用 地 ， 無 法 滿 足 日 益 増 長 的 跨 界 交 通 需

求 ， 另 一 方 面 大 量 的 跨 界 交 通 從 城 市 中 心 區 穿 越 ， 引 致 口 岸 交

通 與 城 市 交 通 相 互 交 集 ， 造 成 嚴 重 交 通 擁 堵 ， 亦 降 低 了 口 岸 的

服 務 水 平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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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港 深 口 岸 的 整 體 交 通 運 行 情 況 出 現 不 平 衡 的 局 面 ， 西 部

與 中 部 口 岸 的 跨 界 通 行 能 力 及 服 務 水 平 遠 高 於 東 部 的 口 岸 ， 影

響 香 港 與 深 圳 東 或 粵 東 地 區 的 客 貨 流 通 。  

 

 

四 、 興 建 蓮 塘 /香 園 圍 口 岸 的 必 要 性  

 

本 研 究 從 大 珠 三 角 區 域 合 作、港 深 合 作、跨 界 交 通 發 展 、

港 深 公 路 口 岸 功 能 及 經 濟 效 益 角 度 論 証 了 蓮 塘 /香 園 圍 口 岸 的 必

要 性 。  

 

1. 從 大 珠 三 角 區 域 合 作 的 角 度 分 析  

 

廣 東 省 委、省 政 府 分 別 於 2006 年 11 月 及 2007 年 4 月 發 佈

了 《 關 於 促 進 粵 東 地 區 加 快 經 濟 社 會 發 展 的 若 干 意 見 》 及 《 加

快 粵 東 地 區 發 展 產 業 與 重 大 項 目 規 劃 的 通 知 》 ， 明 確 指 出 粵 東

未 來 要 〝 積 極 承 接 珠 江 三 角 洲 等 地 區 的 產 業 轉 移 〞 及 〝 加 大 區

域 經 濟 合 作 力 度 ， 建 立 粵 港 澳 更 緊 密 的 經 貿 聯 繫 ， 擴 大 粵 東 各

市 與 港 澳 在 製 造 業 、 高 新 技 術 產 業 、 服 務 業 等 領 域 的 合 作 〞 。  

 

位 於 粵 東 的 惠 州 市 在 《 惠 州 市 國 民 經 濟 與 社 會 發 展 十 一 五

規 劃 綱 要 》 提 出 要 〝 主 動 加 強 與 香 港 、 澳 門 、 廣 州 、 深 圳 、 東

莞 等 地 區 在 商 貿 與 投 資 、 製 造 業 、 服 務 業 、 旅 遊 業 等 領 域 的 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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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 ， 謀 求 共 赢 〞 。 而 汕 頭 市 在 《 汕 頭 市 國 民 經 濟 與 社 會 發 展 十

一 五 規 劃 綱 要 》則 提 出〝 積 極 參 與 CEPA、東 盟、泛 珠 三 角 區 域

合 作，積 極 承 接 國 際、港 澳 臺 和 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的 產 業、資 金 、

技 術、市 場 份 額 的 轉 移，加 快 發 展 和 壯 大 具 有 比 較 優 勢 的 產 業 〞。 

 

根 據 粵 東 各 級 政 府 的 整 體 發 展 政 策 及 規 劃 綱 要 ， 新 口 岸 可

將 香 港 與 粵 東 、 粵 東 北 地 區 聯 繫 起 來 ， 進 一 步 擴 大 香 港 的 經 濟

腹 地 ， 加 強 了 珠 三 角 核 心 發 展 軸 向 粵 東 、 粵 東 北 地 區 的 輻 射 ，

對 繼 續 促 進 香 港 經 濟 與 珠 三 角 地 區 融 合 ， 帶 動 粵 東 、 粵 東 北 地

區 的 發 展 以 及 珠 三 角 區 域 資 源 的 進 一 步 整 合 等 具 有 重 要 意 義 。 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. 從 港 深 合 作 的 角 度 分 析  

 

 2004 年 6 月，港 深 簽 署 了《 關 於 加 強 深 港 合 作 的 備 忘 錄 》，

進 一 步 加 強 港 深 的 合 作 。 兩 地 間 的 經 貿 往 來 日 趨 緊 密 ， 為 促 進

及 方 便 各 種 生 產 要 素 的 自 由 流 通 ， 需 要 積 極 推 進 口 岸 及 跨 界 基

礎 設 施 的 建 設 ， 提 供 更 加 便 捷 的 人 員 及 經 貿 往 來 的 環 境 。  

 

 建 設 蓮 塘 /香 園 圍 口 岸 可 完 善 港 深 東 部 發 展 軸 線 上 的 跨 界

通 道 系 統 ， 為 港 深 東 部 發 展 軸 線 的 培 育 與 發 展 提 供 支 持 ， 並 將

有 力 地 促 進 港 深 城 市 發 展 空 間 的 整 合 ， 進 一 步 提 升 港 深 兩 地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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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 域 輻 射 能 力 和 競 爭 力 。  

 

 為 迎 接 第 26 屆 世 界 大 學 生 運 動 會，深 圳 將 加 快 推 進 東 部 地

區 的 開 發 建 設 ， 蓮 塘 /香 園 圍 口 岸 的 興 建 可 促 進 香 港 與 深 圳 東 部

大 運 新 城 及 坪 山 新 城 新 開 發 區 的 聯 繫 。 新 口 岸 亦 能 為 香 港 新 界

的 新 發 展 區 、 邊 境 禁 區 將 釋 放 的 土 地 以 及 口 岸 連 接 路 周 邊 的 土

地 提 供 新 的 發 展 機 會 。  

 

 

 

3. 從 跨 界 交 通 發 展 的 角 度 分 析  

 

 現 時 港 深 東 部 的 跨 界 客 、 貨 流 主 要 由 文 錦 渡 及 沙 頭 角 兩 個

口 岸 承 擔 。 每 日 這 兩 個 口 岸 的 通 行 量 基 本 已 超 越 它 們 的 實 際 通

行 能 力 ， 引 致 香 港 的 文 錦 渡 路 和 沙 頭 角 路 及 深 圳 的 文 錦 南 路 、

北 斗 路 和 沿 河 南 路 ， 因 口 岸 貨 車 排 隊 而 引 致 嚴 重 交 通 擠 塞 。 總

體 規 劃 改 造 工 程 雖 然 可 以 在 一 定 程 度 上 提 高 文 錦 渡 口 岸 的 通 行

能 力 ， 但 極 其 有 限 ； 而 沙 頭 角 口 岸 ， 由 於 地 理 位 置 環 境 所 限 ，

並 沒 有 可 提 高 口 岸 通 行 能 力 的 改 造 工 程 方 案 。 要 滿 足 未 來 東 部

跨 界 客 、 貨 運 量 的 增 長 ， 興 建 蓮 塘 /香 園 圍 口 岸 是 必 要 的 。  

 

 從 城 市 的 空 間 佈 局 分 析 ， 文 錦 渡 口 岸 及 沙 頭 角 口 岸 均 位 於

深 圳 市 的 建 成 區 ， 且 沒 有 對 應 的 高 速 公 路 連 接 口 岸 。 跨 界 的 車

輛 必 須 使 用 市 政 道 路 向 市 區 內 疏 導 ， 導 致 口 岸 區 域 城 市 道 路 擁

擠 與 堵 塞 ， 影 響 跨 界 車 輛 的 快 捷 流 通 ， 阻 礙 香 港 與 內 地 東 部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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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 別 是 粵 東 地 區 的 經 濟 持 續 發 展 。 興 建 蓮 塘 /香 園 圍 口 岸 ， 並 連

接 深 圳 東 部 過 境 通 道 ， 除 了 可 以 滿 足 城 市 空 間 佈 局 的 要 求 ， 更

能 改 善 跨 界 車 輛 的 擠 塞 情 況 ， 免 去 要 在 市 區 道 路 繞 行 所 浪 費 的

時 間 和 運 輸 費 用 ， 增 加 社 會 經 濟 效 益 。  

   

4. 從 港 深 公 路 口 岸 功 能 分 工 的 角 度 分 析  

 

 為 避 免 貨 運 車 輛 與 市 區 交 通 相 互 延 誤 ， 帶 來 社 會 經 濟 的 損

失 及 環 境 污 染 問 題 ， 跨 界 口 岸 貨 運 將 形 成 〝 東 進 東 出 、 西 進 西

出 〞 的 總 體 格 局 ， 利 用 東 、 西 兩 邊 的 口 岸 疏 導 跨 界 貨 運 車 輛 。

西 邊 主 要 由 深 圳 灣 口 岸 承 擔 西 向 軸 線 的 貨 運 車 輛 ， 東 邊 則 要 興

建 蓮 塘 /香 園 圍 口 岸 才 能 應 付 所 需 的 貨 運 流 量 。  

 

 新 口 岸 不 但 能 分 流 文 錦 渡 及 沙 頭 角 口 岸 的 貨 運 及 客 運 的 車

流 ， 更 提 供 實 際 空 間 改 善 這 兩 個 現 有 口 岸 的 跨 界 旅 運 設 施 。  

 

 未 來 港 深 各 公 路 口 岸 將 形 成 以 下 的 功 能 格 局 ， 配 合 港 深 整

體 長 遠 發 展 。  

 

港 深 發 展 軸  口 岸  主 要 功 能  貨 運 交 通 組 織 （ 深 圳 方 ）  

西 軸 線  深 圳 灣  貨 運 兼 客 運  
往 西 部 經 東 濱 路 側 接 線 直 接 上 沿 江

高 速 西 行 ， 或 經 南 坪 快 速 二

期 至 廣 深 高 速 立 交 上 廣 深 高

速 西 行 ；  

往 中 部 經 東 濱 路 側 接 線 經 南 坪 快 速

二 期 、 南 坪 快 速 一 期 至 梅 觀

路 立 交 上 梅 觀 高 速 北 行 。  

往 東 部 經 東 濱 路 側 接 線 經 南 坪 快 速

二 期 、 南 坪 快 速 一 期 、 水 官

高 速 、 橫 坪 公 路 至 東 部 過 境

通 道 主 線 後 東 行 ， 或 經 南 坪

一 期 梅 觀 高 速 立 交 上 梅 觀 高

速 北 行 ， 至 機 荷 高 速 立 交 上

機 荷 高 速 公 路 東 行 。  

 

中 軸 線  落 馬 洲 /

皇 崗  

客 運 兼 貨 運  
往 西 部 直 接 上 廣 深 高 速 西 行 或 至 南

坪 快 速 二 期 立 交 轉 上 南 坪 快

速 二 期 及 沿 江 高 速 西 行 ；  

往 中 部 直 接 上 廣 深 高 速 至 廣 深 高 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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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 深 發 展 軸  口 岸  主 要 功 能  貨 運 交 通 組 織 （ 深 圳 方 ）  

龍 珠 立 交 轉 用 深 雲 路 上 南 坪

快 速 一 期 至 梅 觀 高 速 北 行 ；

往 東 部 利 用 南 坪 快 速 一 期 、 水 官 高

速 、 橫 坪 公 路 至 東 部 過 境 通

道 東 行 ， 或 經 南 坪 一 期 梅 觀

高 速 立 交 上 梅 觀 高 速 北 行 ，

至 機 荷 高 速 立 交 上 機 荷 高 速

公 路 東 行 。  

 

蓮 塘 / 香

園 圍  

貨 運 兼 客 運  
往 西 部 或 中 部 經 東 部 過 境 通 道 至 鹽

排 高 速 立 交 轉 向 鹽 排 高 速 北

行 ， 至 水 官 高 速 立 交 轉 西

行 ， 上 水 官 高 速 、 南 坪 快 速

一 期 及 二 期 ， 或 經 機 荷 高 速

立 交 上 機 荷 高 速 ， 至 梅 觀 高

速 向 中 部 行 或 廣 深 高 速 或 沿

江 高 速 向 西 行 ；  

往 東 部 直 接 使 用 東 部 過 境 通 道 向 東

行 。  

 

文 錦 渡  客 運 兼 貨 運  

(供 港 鮮 活 貨 ) 

往 西 部 或 中 部 經 沿 河 路 、 東 環 快 速

路 、 東 部 過 境 通 道 至 鹽 排 高

速 立 交 轉 向 鹽 排 高 速 北 行 ，

至 水 官 高 速 立 交 轉 西 行 ， 上

水 官 高 速 、 南 坪 快 速 一 期 及

二 期 ， 或 經 機 荷 高 速 立 交 上

機 荷 高 速 ， 至 梅 觀 高 速 向 中

部 行 或 廣 深 高 速 或 沿 江 高 速

向 西 行 ；  

往 東 部 經 沿 河 路 、 東 環 快 速 路 至 東

部 過 境 通 道 向 東 行 。  

 

東 軸 線  

沙 頭 角  客 運 兼 貨 運  
往 西 部 或 中 部 經 沙 盐 路 上 盐 排 高

速 ， 至 水 官 高 速 立 交 轉 西

行 ， 上 水 官 高 速 、 南 坪 快 速

一 期 及 二 期 ， 或 經 機 荷 高 速

立 交 上 機 荷 高 速 ， 至 梅 觀 高

速 向 中 部 行 或 廣 深 高 速 或 沿

江 高 速 向 西 行 ；  

往 東 部 利 用 沙 鹽 路 、 鹽 排 高 速 ， 經

鹽 排 高 速 — 東 部 過 境 通 道 立

交 直 接 上 東 部 過 境 通 道 向 東

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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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從 經 濟 效 益 的 角 度 分 析  

 

 經 濟 效 益 評 估 的 方 法 是 通 過 比 較 逆 向 對 比 方 案（ 即 無 蓮 塘 /

香 園 圍 口 岸 ） 與 興 建 蓮 塘 /香 園 圍 口 岸 的 情 況 ， 分 析 道 路 成 本 效

益 ， 包 括 可 節 省 的 資 源 成 本 及 其 金 錢 價 值 ， 並 與 經 濟 成 本 作 比

較 。 其 中 ， 可 節 省 的 資 源 成 本 主 要 包 括 車 輛 行 程 成 本 （ 省 下 維

修 及 燃 料 成 本 ） 及 交 通 擁 堵 情 況 緩 和 而 節 省 的 時 間 。  

 

 此 外 ， 口 岸 也 可 能 為 社 會 及 企 業 機 構 帶 來 運 輸 成 本 下 降 、

土 地 價 值 上 升 、 就 業 機 會 增 加 及 減 少 環 境 污 染 等 方 面 的 收 益 。

除 了 計 算 可 量 化 的 時 間 和 距 離 成 本 外 ， 還 需 要 考 慮 其 他 不 可 量

化 的 成 本 ， 例 如 新 口 岸 以 及 相 關 基 建 在 建 設 和 運 作 期 間 帶 來 的

環 境 問 題 ， 以 及 對 周 邊 村 落 的 社 會 性 影 響 。 基 於 蓮 塘 /香 園 圍 口

岸 的 具 體 細 節 有 待 下 一 階 段 的 研 究 確 立 （ 包 括 連 接 線 規 劃 、 土

地 使 用 、 營 運 程 序 以 及 對 環 境 的 影 響 ） ， 因 此 本 次 的 成 本 效 益

分 析 在 計 算 效 益 時 重 點 著 眼 於 節 約 的 時 間 和 路 程 ， 從 而 對 整 體

效 益 做 出 比 較 保 守 的 估 計 。  

 

 根 據 分 析 結 果 ， 預 計 蓮 塘 /香 園 圍 口 岸 在 2018 年 建 成 後 至

2030 年(即 12 年計算)，可 帶 來 143 億 港 元 的 總 經 濟 效 益 ， 或 22

億 港 元 的 淨 經 濟 效 益
3
。經 蓮 塘 /香 園 圍 口 岸 前 往 東 部 過 境 通 道 直

接 聯 繫 的 龍 崗 地 區 ， 最 少 可 節 省 約 22 分 鐘 （ 由 49 分 鐘 減 至 27

分 鐘 ） 和 5 公 里 （ 由 33 公 里 減 至 28 公 里 ） 的 路 程 。 總 體 跨 界

交 通 繞 行 共 減 少 了 約 290 億 公 里 ， 及 約 130 億 分 鐘 時 間 。 以 交

通 效 益 對 比 資 本 及 營 運 成 本 而 計 算 的 潛 在 經 濟 回 報 ， 是 可 觀 及

正 面 的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有 關 經 濟 效 益 分 析 屬 初 步 保 守 估 計，只 計 算 可 量 化 的 節 省 的 行 車 距 離 及 時 間，並 未

考 慮 其 他 不 能 量 化 的 效 益 ，例 如 為 企 業 帶 來 運 輸 成 本 下 降 、土 地 價 值 上 升 、就 業 機

會 增 加 等 。 另 在 成 本 計 算 上 ， 亦 包 含 了 港 方 建 造 整 條 連 接 路 的 工 程 費 用 (而 該 道 路

亦 會 連 接 其 他 新 發 展 區 ， 可 能 產 生 的 效 益 並 未 計 算 在 內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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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、 跨 界 交 通 預 測  

 

1. 跨 界 客 運 交 通  

 

 香 港 與 內 地 之 間 的 跨 界 交 通 政 策 對 跨 界 客 運 交 通 的 發 展 具

有 重 大 影 響 ， 如 赴 港 的 「 個 人 遊 」 政 策 實 施 後 ， 大 大 方 便 了 內

地 居 民 到 港 旅 遊，增 加 了 跨 界 交 通 的 需 求。在 2008 年 8 月 獲 內

地 授 權 ， 「 一 百 四 十 四 小 時 便 利 簽 證 」 旅 遊 政 策 的 適 用 範 圍 將

擴 大 至 廣 東 全 省 ； 並 授 權 香 港 旅 遊 企 業 先 以 深 圳 為 試 點 ， 為 在

深 圳 暫 住 一 年 以 上 的 非 廣 東 藉 居 民 組 織 開 展 迪 士 尼 定 點 團 隊 旅

遊 。 另 亦 支 持 廣 東 開 展 旅 遊 綜 合 改 革 點 ， 優 先 推 動 粵 港 旅 遊 合

作 。 相 信 這 一 系 列 措 施 將 產 生 一 定 的 跨 界 交 通 量 。  

 

 隨 著 經 濟 全 球 化 及 區 域 一 體 化 的 發 展 ， 香 港 與 內 地 人 員 往

來 也 必 將 更 加 密 切 ， 人 員 跨 界 交 通 政 策 也 會 繼 續 向 更 靈 活 、 更

方 便 的 方 向 變 化 。 本 研 究 的 跨 界 客 運 交 通 預 測 ， 假 設 在 人 員 跨

界 政 策 方 面 ， 深 圳 居 民 可 享 有 與 香 港 居 民 同 等 的 待 遇 ， 即 可 持

規 定 証 件 多 次 往 來 香 港 ， 且 無 需 簽 証 。  

 

 本 研 究 分 別 建 立 了 香 港 居 民 的 跨 界 出 行 率 、 內 地 不 同 城 市

居 民 的 跨 界 出 行 率 與 跨 界 出 行 時 間、內 地 城 市 經 濟 發 展 水 平（ 生

產 總 值 ） 的 LOGIT 分 析 模 型 ， 作 為 推 算 未 來 香 港 與 內 地 跨 界 客

運 出 行 預 測 的 主 要 根 據，預 測 所 採 用 的 基 年 為 2005 年，預 測 年

為 2020 年 及 2030 年 。  

 

 預 測 結 果 顯 示，到 了 2030 年，香 港 與 內 地 跨 界 客 運 交 通 出

行 總 流 量 將 會 達 到 每 日 146 萬 人 次，是 2005 年 的 3.4 倍。其 中 ，

陸 路 跨 界 旅 客 將 佔 總 流 量 95%， 而 東 部 流 向 的 陸 路 旅 客 約 佔 總

陸 路 客 運 流 量 21%。  

 

 預 測 蓮 塘 ／ 香 園 圍 口 岸 的 未 來 客 運 交 通 流 量 如 下 。 新 口 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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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 會 承 擔 經 東 部 公 路 口 岸 來 往 香 港 與 內 地 總 客 運 量 的 47%
4
。  

 

年 份  蓮塘／香園圍口岸客運量預測 (人次／日) 

2020 20,303 

2030 30,713 

 

2. 跨 界 貨 運 交 通  

 

 本 研 究 採 用 分 貨 類 分 析 方 法 ， 根 據 分 貨 類 跨 界 貨 運 量 與 跨

界 貿 易 額 之 間 的 關 係 ， 通 過 香 港 與 內 地 不 同 城 市 分 貨 類 貿 易 額

的 變 化 ， 推 算 跨 界 貨 運 量 ； 再 根 據 模 型 推 算 各 設 計 年 香 港 與 內

地 的 跨 界 貨 運 交 通 總 量 。  

 

 預 測 結 果 顯 示 ， 到 了 2030 年 ， 跨 界 貨 運 總 量 將 會 達 到 3.4

億 噸，是 2005 年 的 2.7 倍。其 中，陸 路 跨 界 貨 運 佔 總 貨 運 量 46%，

比 2005 年 增 長 了 3 倍，而 東 部 流 向 陸 路 貨 運 約 佔 陸 路 跨 界 貨 運

的 19%。 預 測 2030 年 相 對 的 貨 運 交 通 總 量 為 每 日 7.3 萬 車次。  

 

 預 測 蓮 塘 ／ 香 園 圍 口 岸 的 未 來 貨 運 交 通 流 量 如 下 。 新 口 岸

將 會 承 擔 經 東 部 公 路 口 岸 往 來 香 港 與 內 地 貨 運 交 通 總 量 的

84%
5
。  

 

年 份  蓮塘／香園圍口岸貨運交通量預測 (車次／日) 

2020 15,033 

2030 17,407 

 

3. 跨 界 公 路 交 通 總 量  

 

 跨 界 公 路 交 通 可 分 為 貨 運 及 客 運 交 通 兩 種 。 公 路 客 運 交 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該 數 字 為 2030 年 蓮 塘 /香 園 圍 口 岸 預 測 客 流 量 占 蓮 塘 /香 園 圍 、 文 錦 渡 、 沙 頭 角 口 岸

總 客 流 量 的 比 例 。  
5該 數 字 為 2030 年 蓮 塘 /香 園 圍 口 岸 預 測 貨 運 交 通 量 占 蓮 塘 /香 園 圍 、 文 錦 渡 、 沙 頭 角

口 岸 總 貨 運 交 通 量 的 比 例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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量 的 估 算 方 法 ， 是 建 基 於 跨 界 旅 客 出 行 的 現 狀 ， 並 結 合 交 通 接

駁 網 絡 的 發 展 ， 先 估 算 跨 界 客 運 出 行 的 航 空 及 水 運 分 擔 比 重 ，

再 利 用 模 型 測 算 所 得 的 陸 運 客 運 出 行 量 的 陸 運 方 式 分 擔 比 重 。

在 此 基 礎 上 ， 結 合 巴 士 及 私 家 車 的 平 均 載 客 量 ， 再 求 算 各 預 測

年 的 客 車 需 求 量 。  

 

 綜 合 貨 運 交 通 量 及 客 運 交 通 量 的 預 測 結 果，到 了 2030 年 ，

香 港 與 深 圳 公 路 口 岸 的 交 通 總 量 為 每 日 109,122 車次。其 中，蓮

塘 /香 園 圍 口 岸 的 跨 界 交 通 量 如 下 ：  

 

蓮 塘 /香 園 圍 口 岸 跨 界 交 通 量 預 測  （ 車 次 /日 ）  

預 測 年  私 家 車  巴 士  貨 車  總 數  

2020 1393 569 15033 16995 

2030 2410 837 17407 2065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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六 、 蓮 塘 ∕ 香 園 圍 口 岸 的 功 能 和 用 地 規 劃  

 

1. 口 岸 功 能  

 

蓮 塘 ∕ 香 園 圍 口 岸 將 會 承 擔 香 港 與 深 圳 東 部、惠 州 以 及 粵

東 、 贛 南 、 閩 南 之 間 的 跨 界 貨 運 兼 客 運 交 通 。  

 

 

2. 口 岸 規 劃 方 案  

 

2.1 口 岸 查 驗 模 式  

 

由 於 深 圳 的 蓮 塘 與 香 港 的 香 園 圍 在 土 地 資 源 上 均 存 在 限

制 ， 口 岸 設 施 放 在 任 何 一 方 都 存 在 困 難 ， 加 上 兩 個 地 點 的 距 離

十 分 接 近 ， 可 以 採 用 相 連 聯 檢 大 樓 的 設 計 連 接 ， 縮 短 跨 界 旅 客

的 步 行 距 離 ， 故 新 口 岸 將 會 採 用 現 時 一 般 港 深 陸 路 口 岸 所 採 用

的 「 兩 地 兩 檢 」 查 驗 模 式 ， 即 港 深 的 口 岸 設 施 將 在 各 自 的 行 政

邊 界 範 圍 內 佈 設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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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口 岸 用 地 發 展 主 要 的 限 制  

 

 香 港 側  

 周 邊 有 多 個 原 居 民 鄉 村，分 散 於 區 內，部 分 現 存 具 有 歷

史 文 化 建 築 ，例 如 香 園 圍 、松 園 下 和 下 香 園 ， 限 制 了 口

岸 用 地 擴 展 的 空 間 和 佈 局 走 向 ；  

 平 坦 土 地 多 爲 私 人 擁 有 ， 官 地 主 要 集 中 在 山 丘 地 帶 ；  

 深 圳 河 蓮 塘 段 有 待 進 行 治 理 工 程 ， 需 要 預 留 工 程 用 地 ； 

 屬 於 禁 區 範 圍 ， 交 通 和 基 建 設 施 不 足 ；  

 保 留 了 較 好 的 鄉 郊 特 色 和 環 保 價 值，新 口 岸 的 規 模 需 要

減 低 對 環 境 生 態 的 破 壞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深 圳 側  

 法 定 圖 則 上 只 預 留 12.3 公 頃 作 口 岸 用 地，再 加 上 邊 防 禁

區 用 地 約 6 公 頃，合 計 只 有 約 18.3 公 頃 用 地。假 若 用 平

面 佈 置 設 施 的 模 式，用 地 不 足 以 應 付 口 岸 未 來 需 承 擔 的

跨 界 交 通 流 量 ；  

 北 部 緊 鄰 羅 沙 公 路 和 塘 排 山，西 面 爲 西 嶺 下 舊 村，南 面

是 待 治 理 的 深 圳 河 蓮 塘 段 和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管 轄 範

圍，東 面 爲 現 有 道 路 設 施，因 此，欠 缺 平 面 擴 展 的 空 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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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 口 岸 用 地 規 劃 的 原 則  

 

 兩 地 兩 檢  - 雙 方 的 口 岸 設 施 原 则 上 佈 設 在 各 自 行 政 區

內 的 用 地 上 ；  

 緊 湊 佈 局  - 應 盡 量 縮 減 用 地 規 模 ， 確 保 用 地 佈 局 緊 湊

實 用 ；  

 預 留 用 地  - 應 在 口 岸 內 預 留 用 地 作 未 來 的 發 展 需 要 ，

其 間 可 佈 置 作 綠 化 分 割 帶 ；  

 用 地 協 調  - 應 儘 量 避 免 佔 用 港 方 新 界 東 北 堆 填 區 及 擬

擴 展 區 ；  

 交 通 連 接  - 應 確 保 口 岸 佈 局 走 向 和 內 部 的 交 通 組 織 與

連 接 道 路 相 協 調 ；  

 以 人 爲 本  - 應 提 高 跨 界 旅 客 的 方 便 程 度 ， 讓 港 深 的 旅

檢 大 樓 儘 量 靠 近 或 聯 繫 在 一 起，儘 量 減 少 旅 客 旅 檢 時 的

歩 行 距 離 ；  

 設 施 全 面  - 應 顧 及 短 途 旅 客 的 需 要 ， 提 供 可 容 納 一 定

公 共 交 通 車 輛 的 公 共 交 通 接 駁，且 位 置 必 需 離 旅 檢 大 樓

不 遠 ， 以 方 便 旅 客 進 入 旅 檢 大 樓 ；  

 文 物 保 護  - 應 儘 量 避 免 佔 用 具 歷 史 文 化 建 築 物 的 鄉

村 ， 例 如 香 園 圍 、 松 園 下 及 下 香 園 ；  

 生 態 保 護  - 應 儘 量 避 免 對 港 方 白 虎 山 山 體 的 破 壞 ， 減

少 對 生 態 的 破 壞 。  

 

2.4 口 岸 的 用 地 規 劃 方 案  

 

 用 地 規 劃 方 案  

 

 綜 合 考 慮 蓮 塘 ∕ 香 園 圍 口 岸 的 功 能 定 位 以 及 以 上 各 項 因

素，在 規 劃 研 究 過 程 中 擬 訂 了 多 個「 一 地 兩 檢 」和「 兩 地 兩 檢 」

的 用 地 規 劃 方 案 ， 方 案 共 分 三 類 。  

 

 第 一 類 為 一 層 方 案 ， 主 要 考 慮 將 港 深 雙 方 的 口 岸 設 施 進 行

平 面 佈 設 。 由 於 口 岸 用 地 需 求 大 ， 加 上 深 方 可 利 用 的 土 地 少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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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 深 方 口 岸 部 分 設 施 需 要 利 用 港 方 用 地 ， 基 於 牽 涉 到 諸 多 難 以

協 調 的 法 律 問 題 ， 方 案 實 施 比 較 困 難 。 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第 二 類 為 「 兩 地 兩 檢 」 出 入 境 分 層 的 雙 層 方 案 ， 考 慮 到 港

深 雙 方 設 施 均 在 各 自 範 圍 內 解 決 用 地 問 題 ， 提 出 出 入 境 分 開 的

雙 層 佈 設 方 案（ 深 方 下 層 是 入 境，上 層 是 出 境 ）。但 由 於 大 型 貨

櫃 車 要 在 上 層 通 過 ， 工 程 風 險 大 ， 實 施 難 度 也 較 大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第 三 類 綜 合 考 慮 第 一 及 二 類 方 案 的 問 題，提 出「 兩 地 兩 檢 」

客 貨 分 層 的 双 層 方 案 ， 即 以 客 貨 運 功 能 分 層 的 設 計 （ 下 層 是 貨

運，上 層 是 客 運 ，上 層 將 下 層 部 分 覆 蓋 ）。這 個 方 案 的 優 點 之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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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 確 保 了 港 深 雙 方 的 設 施 均 在 各 自 的 行 政 邊 界 內 佈 設 ， 而 且 減

少 了 結 構 工 程 上 的 難 度 。 此 方 案 的 可 操 作 性 最 強 。  

 

 在 客 货 分 层 的 双 层 方 案 設 計 方 案 中 ， 深 方 入 境 設 施 佈 置 在

西 側 ， 出 境 設 施 則 佈 置 在 東 側 。 旅 檢 設 施 緊 臨 深 圳 河 佈 設 ， 以

便 港 深 間 旅 檢 設 施 更 便 捷 地 相 連 接 。 港 方 口 岸 設 施 緊 鄰 港 深 行

政 邊 界 線 、 呈 南 北 向 佈 置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用 地 規 模  

  

 具 體 在 口 岸 客 貨 分 層 的 雙 層 設 計 方 案 中 ， 規 劃 的 口 岸 設 施

用 地 共 約 45.5 公 頃，其 中 深 方 境 內 用 地 約 22.6 公 頃，港 方 境 內

用 地 約 22.9 公 頃 。 为 缩 减 用 地 规 模 ， 口 岸 設 施 分 兩 層 布 設 ， 下

層 佔 地 約 35.7 公 頃 （ 深 方 17.4 公 頃 ， 港 方 18.3 公 頃 ）， 上 層 面

積 約 9.8 公 頃（ 深 方 5.2 公 頃，港 方 4.6 公 頃 ）。其 中 港 方 用 地 需

收 回 竹 園 村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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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 岸 交 通 設 施  

  

 根 據 規 劃 的 口 岸 功 能，口 岸 將 會 提 供 各 種 車 輛 包 括 貨 車、巴

士 和 私 家 車 所 需 的 出 入 境 檢 查 通 道 、 查 驗 場 地 、 緩 衝 停 泊 和 上

落 客 的 設 施 。 雖 然 新 口 岸 的 功 能 主 要 是 服 務 貨 運 兼 客 運 ， 但 口

岸 也 會 設 置 便 捷 的 公 共 交 通 運 輸 交 匯 處 ， 以 供 旅 客 使 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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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 、 口 岸 連 接 道 路 的 走 線  

 

 爲 配 合 口 岸 的 有 效 運 作 ， 港 深 雙 方 都 各 自 擬 定 口 岸 的 連 接

路 方 案 。  

 

香 港 側  

 

 根 據 香 園 圍 地 區 四 周 現 狀 的 用 地 、 地 形 以 及 口 岸 的 佈 局 走

向 和 內 部 的 交 通 組 織 ， 擬 定 了 東 線 和 西 線 兩 個 方 案 。  

 

 東 線 方 案 要 佔 用 新 界 東 北 堆 填 區 的 擬 擴 展 區 ， 實 施 難 度 較

大 ， 故 重 點 考 慮 西 線 方 案 ， 探 討 了 多 個 走 線 方 案 並 重 點 比 選 3

個 較 可 取 的 走 線 方 案 ， 分 別 是 連 接 並 擴 闊 現 有 的 文 錦 渡 路 ， 連

接 口 岸 至 擬 建 的 粉 嶺 繞 道 ， 以 及 連 接 口 岸 至 現 有 的 粉 嶺 公 路 。

後 者 為 最 後 推 薦 方 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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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側  

  

連 接 路 將 會 連 接 新 口 岸 與 深 圳 東 部 過 境 通 道 的 主 線 。 根 據

新 口 岸 的 選 址 以 及 深 圳 東 部 過 境 通 道 的 線 路 走 向 ， 結 合 口 岸 的

內 部 交 通 組 織、周 邊 地 形、用 地 及 拆 遷 情 況，擬 定 了 兩 條 線 路 。 

 

 方 案 一 從 口 岸 向 北 跨 羅 沙 公 路 ， 然 後 向 北 開 隧 道 穿 過 塘 排

山 ， 至 東 部 過 境 通 道 近 期 連 接 線 處 ， 接 上 東 部 過 境 通 道 ， 全 長

約 0.85 公 里 ， 其 中 隧 道 長 約 480 米 。 方 案 二 起 於 鵬 興 路 與 羅 沙

路 立 交 處 ， 沿 鵬 興 路 向 北 行 ， 在 鵬 興 路 上 設 雙 層 高 架 橋 至 東 部

過 境 通 道 主 線 ， 全 長 約 1.0 公 里 。  

 

 經 過 與 口 岸 用 地 佈 局 的 協 調 、 對 周 邊 城 市 建 成 區 的 影 響 以

及 投 資 等 綜 合 比 選 ， 將 方 案 一 作 爲 口 岸 深 圳 側 連 接 路 的 推 薦 方

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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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 、 下 一 階 段 的 工 作  

 

本 研 究 總 結 了 現 時 港 深 跨 界 交 通 的 主 要 特 徵 和 存 在 問 題 、

策 略 性 分 析 了 跨 界 交 通 發 展 態 勢 、 評 估 蓮 塘 /香 園 圍 口 岸 興 建 的

必 要 性 、 預 測 了 跨 界 交 通 需 求 及 新 口 岸 的 交 通 量 、 並 估 算 新 口

岸 的 用 地 規 模 及 提 出 口 岸 的 初 步 設 計 方 案 。 研 究 結 果 將 成 為 下

一 階 段 的 工 作 基 礎 。  

 

隨 著 前 期 規 劃 研 究 工 作 的 完 成 ， 雙 方 政 府 需 要 就 各 自 的 規

劃 程 序 ， 進 行 工 程 技 術 方 案 的 深 入 研 究 和 論 證 、 開 展 環 境 影 響

評 估 及 口 岸 和 連 接 路 詳 細 規 劃 設 計 等 工 作 。 雙 方 需 要 進 一 步 協

調 口 岸 用 地 需 求 ， 並 應 結 合 深 圳 河 整 體 治 理 工 程 和 已 研 究 的 成

果，綜 合 考 慮 工 程 技 術 和 最 終 口 岸 設 計 方 案。預 計 最 早 可 在 2018

年 建 成 啓 用 。  

 

為 跟 進 落 實 蓮 塘 /香 園 圍 口 岸 的 興 建 ， 建 議 港 深 兩 地 政 府

需 繼 續 保 持 緊 密 聯 繫 ， 盡 快 啓 動 在 「 港 深 邊 界 區 發 展 聯 合 專 責

小 組 」下 設 的「 蓮 塘 /香 園 圍 口 岸 工 程 實 施 工 作 小 組 」，協 調 項 目

一 切 相 關 的 設 計 及 工 程 。  

 

 

 


